
 

 

证券代码：600807               证券简称：ST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05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此案件一审判决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永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永安房地产”）需返还购房款并承担赔偿责任等，永安房地产将提起

上诉，以法院最终裁定结果为准。该诉讼将会对公司 2019 年度利润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具体会

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认为本案实为山东天业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业集团”）以房抵债而非商品房买卖，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房地

产仅是协助办理相关抵偿手续，公司将依法收集相关证据，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向法院提起

上诉等措施，保障公司相关利益不受损失，并将保留依法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的

权利。 

近日，永安房地产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对永安房地产与杨昊

瑜等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相关情况如下：  

2016 年 6 月 29 日，永安房地产与天业集团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天业集团购买

永安房地产开发的龙奥天街 2号楼共计 488套房产，总价款 409,701,12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6 年 7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销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6 年 6 月至

12月，天业集团将上述购房款全额支付给永安房地产，永安房地产将上述房产交付至天业集团

但未办理过户登记。2016年 12月，山东天业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与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吉林信托”）签署《信托贷款合同》，以上述龙奥天街 2 号楼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

记。2017 年 8 月，天业集团与李梅华签订《协议书》，约定天业集团以龙奥天街 2 号楼 48 套

房产抵偿李梅华对天业集团的债权，并载明李梅华等人知悉涉案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吉林

信托。2017年 11月，为协助办理相关抵偿手续，永安房地产根据天业集团与李梅华签订的《协



 

 

议书》及相关确认函，与李梅华之子杨昊瑜签署了龙奥天街 2号楼 48套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总价款为 4025.8125 万元，并将收到的款项全部转账至天业集团账户，天业集团于 2017

年 12 月向永安房地产申请将上述涉案房产更名至杨昊瑜名下。因吉林信托诉天业集团等案件，

法院查封天业集团持有的龙奥天街 2号楼部分房产，相关涉案房产未过户至杨昊瑜名下。 

杨昊瑜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由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销杨

昊瑜与永安房地产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永安房地产返还杨昊瑜购房款 4025.8125 万元

并赔偿损失 4025.8125万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由永安房地产承担等诉讼请求。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因永安房地产提供的部分证据为复印

件，天业集团经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联系要求其核实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其均拒绝

发表意见，造成永安房地产提供证据不足，法院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依据相关规定，山东省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如下：撤销杨昊瑜与永安房地产于 2017 年 11 月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永安房地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杨昊瑜返还购房款 4,025.8125 万元；

杨昊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永安房地产返还购买的龙奥天街房产；永安房地产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昊瑜赔偿损失 4,025.8125万元。永安房地产承担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

费。 

上述判决结果将会对公司 2019年度利润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认为本案实为相关方以房抵债而非商品房买卖，永安

房地产仅是协助办理相关抵偿手续，公司将依法收集相关证据，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向法院

提起上诉等措施，保障公司相关利益不受损失，并将保留依法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及赔偿责

任的权利。 

目前，公司仍存在其他诉讼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2月 28日 


